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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法律热点问题 
外资电信自贸区一盘棋——上海自贸区外资增值电信试点政策推广  

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于 2020

年 5 月 9 日下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在自由贸

易试验区做好相关增值电信业务开放试点有关事

项的通知》（工信部通信〔2020〕72 号，以下简称

“《通知》”），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现有的增值

电信业务开放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其他自由贸易

区。 

一、 适用范围 

根据《通知》的规定， 此次业务开放试点

适用于经国务院批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上

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

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山东、江苏、广

西、河北、云南和黑龙江 18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下简称“全国自贸区”）。 

二、 开放业务内容及外资股比 

根据《通知》的规定，推广开放的业务为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原有区域（28.8 平方公里）（以

下简称“上海老自贸区”）的现有增值电信试点

业务。 

上海老自贸区的试点业务范围主要规定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实施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上海

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

一步对外开放增值电信业务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中，具体包括： 

（1） 信息服务业务（仅含应用商店）、存

储转发类业务外资股比可突破 50％； 

（2） 呼叫中心业务、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

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为上网用户提供互联

网接入服务）外资股比可突破 50％； 

（3） 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外资股

比不超过 50％； 

（4）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

类电子商务）外资股比不超过 55%。 

对比非全国自贸区政策，在线数据处理与交

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已于 2015 年在

非全国自贸区范围内放开外资股比限制至

100%。虽然存储转发类业务、呼叫中心业务和国

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 （负面清单）（2019 年版）》（以下简称

“《负面清单》”）中已取消外资股比限制，但

经与工信部确认，前述三项业务目前在非全国自

贸区范围内仍存在不超过 50%的外资股比限制

（港资除外），正式放开有待工信部落实文件的

下发。因此，对于上述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通

知》已先行一步，在全国自贸区范围内落实了《负

面清单》的规定。 

三、 开放业务经营要求  

《通知》进一步要求： 



 

（1） 申请经营试点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

注册地和服务设施须设在全国自贸区范围内。允

许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业务相关的加速服务器节

点，但仅限于为自身服务提供加速，不得经营内

容分发网络业务。 

（2） 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为上网用户提

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服务范围限定在全国自贸

区内，其他业务的服务范围可以面向全国。 

上述要求与《意见》及上海老自贸区的其他

相关政策规定基本一致。 

四、 申请许可流程和要求 

根据《通知》，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申请相关

业务许可的流程和其他申请要求，上海老自贸区

和其它全国自贸区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定： 

（1） 上海老自贸区：沿用《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试

点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向上海市通信管理

局申请相应的增值电信业务试点批复。 

（2） 其它全国自贸区：仍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信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

定》、《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即按照现行的一般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申请流

程和要求，向工信部申请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

审定意见书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五、 简评及建议 

我们注意到，早在 2018 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员会和商务部共同颁布的《外商自由贸易试验

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

即已规定将上海老自贸区的增值电信试点政策

推广到全国自贸区，但实践中一直未予落实。《通

知》的颁布，在电信行业主管部门层面正式落实

了上述规定，使上述规定在实践中得以实施。今

后，拟从事试点政策已开放的增值电信业务的外

商投资企业可视自身情况选择在上海老自贸区

或其它全国自贸区注册，从而拥有更加灵活的选

择空间。 

另外，工信部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发布的《开

展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相关许可事项告知承诺

审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对注册在全国自贸区范

围内的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向工信部申请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许可的程序进行了简化，由

实质审批改为事前形式审查+事后监管。因此，

全国自贸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试点政策的

同时，还可选择适用承诺审批试点制度，进一步

获得申请流程方面的便利。 

总体而言，《通知》的发布在外资准入、申

请流程等方面赋予拟从事增值电信业务的外商

投资企业更多的开放空间。我们建议，外商投资

企业在申请前，可结合自身业务需要和未来发展

需求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判断，以选取最符合企业

需求的申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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